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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关于开展2016年大学生“三下乡”暑期
社会实践总结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团总支、各实践组织单位：
2016年暑期，学院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成长成才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以“青春建功十三五 携手共建中国梦”为主题，组织开展了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重点组建了13支实践团队，赴省内各地及贵州、安徽等省份开展教育助学、文化传承、政策宣讲、防汛抗洪、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同时，6000余名学生按照要求，以专业实习、勤工助学、社会服务等形式走进基层、深入群众，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为进一步总结社会实践工作成绩，评选和表彰先进，现将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总结评审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审时间
    评审工作9月底前完成，其中现场汇报评审于拟定于9月28日。
二、评审内容、条件、方式及名额指标

（一）先进集体
1、评选条件：贯彻落实团省委和学院当年社会实践活动的工作要求和部署，认真研究制定本单位活动方案；主题鲜明突出，组织发动及时广泛，筹备工作深入细致；活动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学生参与面广，本总支学生实践比例不低于95%；活动针对性强，成效显著，深受地方群众欢迎；重视和加强机制建设，活动投入力度大；实践基地建设长效开展，有稳定的实践基地并逐年增加，基地作用发挥明显；重视和加强宣传工作，宣传手段多样，力度大，效果突出。
2、评选方式：本奖项由团总支自行申报，填写相关申报材料，学院团委在社会实践整体成果和评审情况的基础上，综合评议审定。
3、评选名额：全院不超过3个
（二）优秀项目
1、评选条件：实践项目选题符合团省委、学院的指导性要求，紧扣社会热点或专业行业特点，主题突出，立意鲜明，具有较强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实践方案全面详实，内容设计科学合理，实践形式新颖，实践目标明确，可操作性强；实践项目内容充实，取得明显的成果，如对实践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或其他某一方面提出具有实际价值的政策建议、实践对象受到实在的帮助并予以高度评价等；实践项目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受到各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对项目进行有益的宣传，为学院赢得社会声誉；实践项目图文、音像资料留存完整，能全面清晰反映实践过程和成果。实践总结报告和资料汇编符合要求，且内容详实、观点鲜明、条理清晰、结构科学；实践项目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和进一步长期深入开展的前景；获批省级重点实践项目的同等情况下优先评选。
2、评选方式：组织评审团队，在查阅实践资料、听取现场汇报的基础上量化评分。
3、评选名额：不超过参评项目的40%
（三）优秀团队
1、评选条件：高度重视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成立有党政主要领导和相关人员参与的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社会实践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实践团队组建完善，人员配备和专业分布合理，内部分工明确、团结协作。组织开展与实践主题相关的知识、工作方法、安全管理、宣传规范、报告撰写等内容的培训；团队管理科学高效,有明确的管理规范，责任到人。尤其注重安全教育和管理，制定安全管理措施和工作预案，落实安全责任，队员全部签订安全责任书，实践过程安全无事故；实践过程组织有序，按照开展宣传动员、举行启动仪式、实施实践过程、全面总结回顾的基本框架组织实施。整体实践过程内容充实，安排合理；实践取得显著成果或效益，如对实践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或其他某一方面提出具有实际价值的政策建议、实践对象受到实在的帮助与服务并予以高度评价等；注重实践过程宣传。按照社会实践宣传工作要求，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自我宣传，宣传内容被关注、转发、评论度高；积极主动向社会媒体推送实践活动，受到各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对项目进行有益的宣传，为学院赢得社会声誉；认真总结社会实践活动，实践过程资料留存完整，按时按标准提交实践报告和汇编材料，且内容详实、观点鲜明、条理清晰、结构科学。
2、评选方式：组织评审团队，在查阅实践资料、听取现场汇报的基础上量化评分。
3、评选名额：不超过参评团队的40%

（四）优秀指导教师
1、评选条件：必须为实践项目指导教师或实践工作管理人员，全程参与实践项目的实施过程或实践管理过程；工作认真负责、方法得当、管理有效、指导有方；在社会实践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做出积极贡献；指导项目和团队在实践成果、媒体宣传、自我总结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2、评选方式：每个团队实践项目可推荐1名指导教师作为优秀指导教师候选人、团委可推荐1-2名社会实践管理人员作为优秀指导教师候选人，团委组织综合评定。候选人所在实践项目或团队获得“优秀项目”、“优秀团队”的，同等条件优先入选。
3、评选名额：原则上每个实践项目可评选1名优秀指导教师，全校可评1名实践管理人员作为优秀指导教师，具体根据项目成果和评审情况而定。
（五）先进个人
1、评选条件：必须为参与实践活动的学生。活动组织者应在实践中发挥骨干作用，工作认真负责，活动安排周密，实践成效显著；活动参加者要求全程参加实践活动，配合团队工作，积极服务社会，在活动中有较大贡献与收获；个人自行实践的，必须切实开展相关活动，且符合学院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实践取得丰富的过程资料，提交的成果规范。
2、评选方式：参加团队实践项目的学生由指导教师择优推荐，所在团总支审核，团委组织评定审批；自行实践的学生，由所在团总支根据提交的实践资料情况推荐并审核，团委组织评定审批。
3、评选名额：团总支实践项目名额不超过本总支参与实践学生数的2%，团队实践和自行实践的先进个人具体数量分配由团总支自由调配。职能部门开展的实践项目，按照不超过团队人数20%的比例推荐。
三、工作要求

1、总结评审工作是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精神教育和成果宣传的重要方式，各团总支和实践组织单位要高度重视，积极动员宣传，在校级评审之外，以多种方式在本单位开展实践教育。

2、对照文件，认真开展本单位的总结申报等工作，指导相关人员精心准备书面和汇报材料。汇报采用PPT形式，鼓励配以情景模拟、视频播放、新媒体展示等多种形式增强效果。每个项目汇报实践严格控制在8分钟以内。

3、按要求提交评审所需材料。9月18日下班前，需提交以下材料：先进集体申报表及事迹材料书面和电子各一份、实践材料汇编8本、优秀指导教师推荐表书面和电子各一份、先进个人推荐名单书面和电子各一份、媒体报道情况统计书面和电子各一份。书面材料交于弘毅楼109季月霞老师，电子材料发至421566672@qq.com。

特此通知。
附件1：先进集体申报表
附件2：优秀指导教师推荐表
附件3：媒体报道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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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6年9月8日印发 
附件1：

南京交院2016年大学生 “三下乡”
暑期社会实践先进集体申报表
	申报集体
	

	事迹简介
（500字以内）
	

	团总支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需另附1500—2000字的事迹材料
附件2：
南京交院2016年大学生 “三下乡”
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推荐表
	姓 名
	
	电 话
	

	指导项目
	

	工作实绩
（500字以内）
	

	团总支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3：
2016大学生 “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宣传报道情况登记表

    实践项目：                                      （此表每个实践项目填写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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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请提供佐证材料：报道照片、截图、视频、网址链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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